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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违法五花八门 严守红线安全出行

　　随着社会的发展，我国汽车保有量迅速增

加。汽车在给人们的工作、生活带来巨大便利的

同时，也给出行安全造成了一定隐患。

　　交通事故高发频发的一个重要原因，是部分

汽车驾驶人员漠视交通法规，违法行驶，或酒驾

醉驾、或冒牌套牌、或超速超载、或乱闯红灯，形

形色色、花样翻新。交通事故造成的伤亡给许多

家庭和个人带来巨大痛苦和财产损失，同时也给

公共安全带来严重危害。

　　严格遵守交通法规是减少交通事故发生的

法宝，是安全行驶的保障。因此，汽车驾驶员在任

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心存侥幸、麻痹大意，

要在头脑中时刻紧绷交通法规这根弦，确保汽车

始终行驶在法治轨道之上。这不但是对他人和社

会负责，也是对自己和家人负责。

胡勇  

新生儿耳聋基因突变 母亲诉开发商降噪不作为
□ 本报记者  徐伟伦

□ 本报通讯员 吴明慧 孙静波

　　刘女士孕期因饱受小区周边噪音干扰只好选

择另行租房居住，然而让刘女士没想到的是，她的

孩子出生时还是被查出耳聋基因突变。刘女士认

为，开发商未及时安装地铁隔音罩是孩子患病的主

要原因，故要求开发商赔偿孩子后续医疗费用及精

神损失并支付另行租房的费用。近日，北京市房山

区人民法院对此案审理后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而

非侵权纠纷，判令开发商赔偿刘女士部分房屋租

金，驳回其他诉讼请求。

　　刘女士此前在房山某小区购置了一套商品房。

2019年5月，刘女士怀孕后考虑到小区周围噪音对

孕期的不利影响及其他因素，便和丈夫选择了在北

京市海淀区租房居住。孩子出生后，刘女士搬回到

房山的家中，其间，刘女士的孩子在相关检查中未

能通过新生儿耳聋基因筛查。

　　刘女士认为，自己购买的房屋距离周边轨道交

通约30米，此段线路未安装隔音罩，她和家人一直

处在噪音干扰中，80分贝以上的噪音还会影响胎儿

发育，“我在怀孕前三个月饱受噪音干扰，导致我的

孩子耳聋基因突变，且终生携带此基因，我和家人

将为此背负很大的生活负担”。

　　为此，刘女士诉至法院，要求开发商支付自

己另行租房的房屋租金59880元，并承担孩子耳

聋基因突变后续医疗费用10万元及精神损失费

两万元。

　　庭审中，开发商表示小区整体环境噪声优于区

域标准，房屋建筑隔音也符合相关标准，有无隔音

措施不是购房合同中约定的交房条件。在双方签订

的购房合同中已明确告知刘女士所在小区整体环

境噪音情况，且在房屋交付之前已经采取了使用降

噪玻璃等措施。同时，刘女士提交的证据不能证明

房屋噪音超标以及租房和噪音超标之间存在因果

关系，亦不能证明其子的基因突变系因噪音造成，

更无法证明医疗费已经支出。刘女士主张的精神损

害赔偿应属于侵权纠纷，且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

应当驳回。

　　法院查明，2015年环境主管部门已要求开发商

建设地铁区段间半封闭声屏障，开发商因未按照环

评要求建设曾被处予行政处罚，直至2019年8月开

始建设，2020年10月建设完毕，但该设施截至本案

庭审结束前尚未获得环保检测结果。

　　法院经审理认为，开发商作为房屋出卖方，在

提供房屋的同时，具有向买受人提供与该房屋配套

的良好生活环境的合同附随义务。基于生活常识，

在轨道交通隔音设施未安装完毕期间，地铁噪音势

必会对周边普通居民的正常生活品质带来一定影

响，对于处在特殊的生理时期孕妇及其胎儿，其身

心健康和生长发育相较于普通居民需要更优质的

照顾和生活环境。刘女士在孕期为了胎儿的健康成

长另行租房居住，实际让渡了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

权益，这与开发商迟迟未能安装隔音设施之间具有

密不可分的关系。

　　综合考虑租住房屋与涉案租房的差异、租金标

准及实际租住时长、开发商的过错程度等因素，法

院审理后酌情确定开发商支付刘女士房租损失

29940元。同时，法院认为本案系合同纠纷而非侵权

纠纷，刘女士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缺乏依据，可在

明确具体法律关系后另行解决。

　　据此，法院作出如上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根据我国民法典规定，当事人

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

定，造成对方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

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但是，不得超过违约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

当预见到的因违约可能造成的损失。

　　本案中，开发商未及时按照环评要求建设项目

所需的配套环境保护设施，造成对周围居民尤其是

孕期妇女的噪音干扰，刘女士因此在外租房居住，

让渡了涉案房屋的居住使用权益，因此开发商应赔

偿刘女士一定的经济损失。

　　法官同时指出，在双方签订的《房屋预售合同》

中明确约定，建筑隔声情况未达到标准的，出卖人

应当按照规划设计的要求补做建筑施工隔声措施

并承担全部费用，因此给买受人造成损失的，出卖

人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法官提示，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们对

生活品质的要求也越来越高，居住环境也被纳入宜

居生活的标准。在购房前，购房者应充分阅读购房

合同须知，对小区配套设施的建设情况有相应了

解，如有被侵权的事实发生，应保留好证据，通过法

律途径解决纠纷矛盾。

　　对于开发商，在房屋交付前要积极履行合同义

务，不仅应在供水、供电、小区绿化等方面做好交房

准备，更应建设好相配套的附随设施，协调做好与

房屋配套设施相关的验收工作。如不能如期交付或

按时完成验收工作，应及时告知业主，做好相关赔

付方案。

老胡点评

建筑隔声未达标开发商应担赔偿责任

□ 本报记者  潘从武

□ 本报通讯员 王雅楠

　　3月22日，在位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唐山路的上海城

小区，业主袁某收到了业主委员会主任送来的200元公共收益款。“虽

然不多，但这代表我们业主的权益得到了维护。”袁某说，这是小区业

委会通过起诉之前的物业公司拿回来的小区公共收益金，共计44.8万

余元，已在小区公示，1900户业主将陆续收到自己的公共收益所得。

　　上海城小区业主委员会于2017年6月成立，成立后通过业主代表

大会解聘了前物业公司，并于2018年1月20日通过招标聘请了新的物

业公司。但前物业公司不愿退出，也不同意移交小区公共收益金，业

主委员会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将该物业公司诉至新市区人民法院。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前物业公司自2015年1月起为上海城小区提

供物业服务期间，所获取的车位维护费、管理费和门岗车位管理费属

于利用业主共有部分进行的营利性活动，其收益应归业主所有，据此

判决被告前物业公司退出上海城小区，并移交物业服务用房及相关

设施，移交小区公共收益44.8万余元。

　　前物业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乌鲁木齐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后维

持一审判决。

　　法官庭后表示，民法典规定，建设单位、物业服务企业或者其他

管理人等利用业主的共有部分产生的收入，在扣除合理成本之后，属

于业主共有。例如小区公共区域广告、公共区域停车费、公共区域内

租赁的门面以及摊位收益、公共配套设施经营收入、部分通信运营管

理费、因损坏小区的公共设施进行的赔偿以及自动售卖机、售水机、

快递柜、生鲜柜运营费和物业管理用房的收益，都属于公共收益。

　　法官提醒，虽然公共收益属于业主，但公共收益载体的运营与管理依

然需要物业企业的支持。在处理公共收益的过程中，依然需要物业、业主

委员会、社区等多方参与，相互理解沟通和监督，将公共收益用到实处，为

小区建设发展、邻里关系和谐作出贡献，才是公共收益的价值所在。

公共收益业主共有
物业被辞理应退还

道路交通安全法相关规定

　　第九十一条　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暂扣六个月机动车驾驶证，并处一千元以

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处罚，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处十日以

下拘留，并处一千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吊销机动车驾驶证。

　　醉酒驾驶机动车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约束至酒醒，吊销机动车驾驶证，依

法追究刑事责任；五年内不得重新取得机动车驾驶证。

　　第九十九条　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

以下罚款：（一）未取得机动车驾驶证、机动车驾驶证被吊销或者机动车驾驶证被暂扣

期间驾驶机动车的；（三）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

　　第一百条 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

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

　　对驾驶前款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吊

销机动车驾驶证。

　　第一百一十九条　本法中下列用语的含义：（一）“道路”，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

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机动车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

行的场所。

刑法相关规定

　　第一百三十三条之一 在道路上驾驶机动车，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处拘役，并处罚

金：（一）追逐竞驶，情节恶劣的；（二）醉酒驾驶机动车的。

□ 本报记者  罗莎莎

□ 本报通讯员 赵程程 邱清颖

　　家住江苏省苏州市吴江区的张某和杨某是一对夫妻，张某患有

抑郁症，经常和丈夫杨某吵架。2020年4月，张某和杨某又一次发生争

吵，杨某见张某情绪比较激动就走开了。张某越想越委屈，觉得生活

没有指望了，打算自杀，便到厨房把煤气罐的连接管取了下来，然后

打开了煤气罐，并把厨房门反锁。

　　张某自杀前发朋友圈，表示自己要解脱了。这条朋友圈被其哥哥

看到了，便急忙赶到张某家，发现张某已经倒在地上失去意识，便立

刻去关煤气阀门，此时突然发生了爆炸，导致张某及哥哥被烧伤，该

公寓及部分邻居住户的门窗损毁。经鉴定，张某作案时为限制刑事责

任能力人，兄妹所受损伤系人体轻微伤。

　　吴江法院认为，被告人张某为自杀释放煤气引发爆炸，不仅造成

了其本人以及他人人身伤害，而且造成了公私财物损失，其行为危害

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和公私财产安全，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鉴于张某能如实供述自己罪行，认罪态度较好，且犯

罪时系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年6个月。

　　法官庭后表示，虽然法律没有对自杀行为作出直接定罪的规定，

但如果在实施自杀行为时危害到他人或者公共安全，该行为就会涉

嫌犯罪。根据刑法的规定，以其他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尚未造成

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本案中，张某因个人原

因故意释放煤气导致爆炸，造成居民房屋受损，自己及他人受伤，不

仅要承担损失，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扬言自杀引发爆炸
殃及邻里构罪获刑

□ 本报记者  王春

□ 本报通讯员 邵珊珊

　　拥有一场童话般的婚礼是每一对新人的梦想，可是浙江宁波的

一场婚礼却出现了新娘的名字被写错等各种混乱情况。这对新人将

婚庆公司告上法庭，要求其退还场地布置费，并赔偿精神损失费。近

日，宁波市鄞州区法院宣判了这起案件，这也是宁波首例违约精神损

害赔偿案。

　　法院查明，原告与被告鄞州某文化传媒公司签订了《婚礼策划服

务协议》，场地布置费2.6万元，人员服务费1万余元。

　　婚礼当天，两位新人发现酒店迎宾区所有照片海报中新娘的名

字都是错的，而婚礼现场吊顶高度过低，舞台高度也随之降低，导致

无法呈现想要的舞台效果。在婚礼仪式过程中，新郎每走一步都会撞

到吊顶上的金色线帘。此外，婚礼现场还存在舞台背景线帘未安装、

路引鲜花摆放与约定有出入等问题。

　　婚礼结束后，这对新人将婚庆公司诉至鄞州法院，请求判令被告

公司退还场地布置费2万元，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

　　法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未能全面了解场地问题，且擅自改变现

场布置，迎宾台处摆放的新娘名字全部错误，使得婚礼现场的布置与预期

效果严重不符。故原告要求降低价款并返还部分费用符合法律规定。

　　关于原告主张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的诉求，法院认为，

婚礼对于新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利益的体现，这种场景不可复制，不可

再现，其承载的人格和精神利益要远大于其本身的成本价值，被告将

新娘名字写错等违约行为给原告造成了一定的精神损害，故对原告

的该项主张予以支持。

　　据此，法院依法判决被告返还场地布置费1.3万元，被告向原告

赔礼道歉，并赔偿精神损失费5000元。

　　法官庭后表示，根据民法典规定，因当事人一方的违约行为，损害

对方人格权并造成严重精神损害，受损害方选择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的，不影响受损害方请求精神损害赔偿。该条规定突破了违约责任与精

神损害赔偿不能并行的一般原则，确立的统一规则有利于强化对受害

人的救济，为法官提供了明确的指引，保障了裁判结果的公平合理。

　　本案中，由于婚礼具有唯一性、专属性、纪念性等特殊性质，对新

人来说是一种精神利益的体现，被告交付的婚礼现场布置与效果图

严重不符，且将新娘名字书写错误，使原告的精神利益受到了严重损

害，故对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赔偿应予支持。

婚礼写错新娘名字
精神赔偿获得支持

撞飞护栏连碰两车
肇事逃逸拘留15日

　　2月6日21时许，海口市世纪大桥发生一起机动

车与交通护栏相撞，继而撞击两辆机动车的交通事

故，造成3辆小汽车不同程度受损、交通护栏损毁，

无人员伤亡。

　　事发后，肇事驾驶人当场弃车逃离现场。海口

交警支队龙华大队接到报警后迅速赶到现场，第一

时间询问另外两名事故当事人和目击证人，紧急调

取监控录像，并联合多警种连夜开展案件线索搜

集、追踪肇事驾驶人逃逸去向等侦查工作。

　　最终，海口交警成功锁定肇事逃逸驾驶人。迫

于警方压力，2月7日15时许，肇事逃逸的驾驶人主

动来到海口交警支队龙华大队事故中队投案自首。

　　经调查核实，事发当晚，驾驶人黄某婷驾车由

得胜沙路返家途经世纪大桥时，一时分神致使车辆

方向偏离撞上世纪大桥的中间隔离护栏，被撞飞的

护栏又碰撞上对向驶来的两辆小轿车。事发后，黄

某婷由于当时内心十分恐惧，为了逃避事故责任选

择当场弃车逃离现场。

　　经检测，已排除黄某婷酒驾、毒驾嫌疑。根据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

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据此，海口交警对黄某婷在发生

交通事故后逃逸的交通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

记12分、并处15日行政拘留。

两年四次无证酒驾
危险驾驶被判拘役

　　2020年7月6日，陵水黎族自治县交警在英州镇

英海大道路段设卡盘查时，一辆琼B号牌的小轿车

发现前方有交警执勤，突然停了下来，交警快步上

前检查，刚一打开车门，一股浓重的酒味便扑鼻

而来。

　　经呼气式酒精测试仪检测，驾驶人林某王血液

内酒精含量为142mg/100ml，后经对他抽取的静脉

血液进行送检，其血液内酒精含量为188mg/100ml，

属于醉酒后驾驶机动车，且林某王没有取得机动车

驾驶证。

　　然而，交警在处理过程中发现，林某王在无驾

驶证的情况下已有三次酒驾违法行为。早在2018年

10月18日，林某王曾因无证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陵

水交警并处罚款3500元的处罚。

　　处罚后的林某王并没有收敛，2019年1月17日，

林某王无证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陵水公安交

警并处罚款3500元、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2019年10

月29日，林某王无证再次饮酒后驾驶机动车被陵水

公安交警并处罚款3500元、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

　　据了解，在两年内，在同样的路段，穿着同样的

衣服，林某王4次的交通违法行为皆被同一组执勤

民警查获。而这一次，陵水交警根据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对林某王的醉驾交通违法行为并处罚款

1500元、行政拘留15日的处罚。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后，林某王因犯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

酒后挪车当场被查
没上马路也算酒驾

　　2月17日20时30分许，三亚交警接到群众举报

称，有一男子饮酒后驾车从三亚湾某酒店地下停车

场驶出，停在酒店出口处等待代驾。

　　三亚交警天涯大队交警路管员依法对驾

驶人董某军进行现场酒精呼气式检测，经检

测，驾驶人董某军酒精呼气检测含量为118mg/

100ml，涉嫌醉酒驾驶机动车。

　　得知自己涉嫌醉酒驾驶，董某军备感疑惑。

他声称自己只是把车从地下停车场开到酒店出口

等待，没有把车开到公共道路上行驶，不能认定是

饮酒后驾驶。

　　“根据法律规定，只要驾驶人坐在了驾驶位上，

发动了车辆且上道路行驶，血液中酒精含量要达到

一定的数值，就可以认定为酒后驾车。”现场交警路

管员向董某军解释道，道路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

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

　　随后，交警路管员将其带至医院进行抽血检

验。经检测，董某军血液内酒精含量为105mg /

100ml，属于醉酒驾驶机动车。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饮酒、服用国家管制的

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或者患有妨碍安全驾驶机

动车的疾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不得

驾驶机动车。本案中，董某军因醉酒驾驶机动车，根

据道路交通安全规定，三亚交警依法吊销董某军机

动车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驾驶证，并将依

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百次违法记分过千
屡教不改吊销驾照

　　2019年8月2日上午，东方市交警接到市公安局

指挥中心的指令，利用“路长制”勤务模式和信息共

享平台，依托防控体系于当日16点30分左右在园区

三路成功拦截预警车辆鄂C×××99的小轿车。

　　经现场执法队员检查该车辆驾驶人陈某的行

驶证和驾驶证，发现其行驶证逾期未年检，便将该

车辆暂扣在紫轩停车场。后经公安交通管理综合应

用平台查询，该车逾期6年未年检、交通违法累计

280次、记分1346分、罚款53690元。

　　据了解，此前为查获此车，十堰公安高警支队

竹山大队民警曾到该车车主原籍所在地竹溪县公

安局蒋家堰派出所调查，然而陈某早已举家外迁多

年，杳无音信，该车也未在当地出现过。

　　随后，十堰警方发现该车自2016年2月1日至2019

年6月29日期间，在海南省东方市有多条违法记录。民

警迅速与东方市警方取得联系，并发去协查函，请求

协助查获该车。据介绍，该车是十堰市违法记分最多

的车辆，是辆不折不扣的交通“霸王车”。

　　根据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在检验有效期

届满后连续3个机动车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应当强制报废。同时，道

路交通安全法规定，驾驶拼装的机动车或者已达

到报废标准的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应当予以收缴，强制报废。对驾驶前款

所列机动车上道路行驶的驾驶人，处200元以上

2000元以下罚款，并吊销机动车驾驶证。据此，东

方交警对陈某处以罚款2000元、强制收缴报废车

辆、吊销驾驶证、满两年后重新报考驾驶证才能驾

驶车辆。

无证驾驶套牌废车
心存侥幸终落法网

　　交警在查处违法行为中，无证的、套牌的、驾驶

报废车辆的，各种违法都会遇到，但在某一个司机身

上同时检查到这三种违法行为，实属罕见。2021年1月

1 9 日 ，五

指山公安交警

就查到了这样一位

“违法王”。

　　五指山公安交警毛阳中队接

到车辆预警布控指令：根据系统预警提示，一辆

涉嫌套牌且已达到报废标准的货车出现在五指

山毛阳镇辖区，请求迅速布控查获。

　　经现场询问调查和系统查询，民警发现这辆号

牌为琼D的大货车经常出现在毛阳镇的什稿村附

近，民警推断此车应该从琼中县过来的，才会经过

什稿村，于是经过3天的蹲点和巡逻，终于发现了此

车的踪影，并在海榆中线182KM+300M将此车

截获。

　　截获后，民警们发现驾驶车辆的王某竟有三种

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无证+套牌+驾驶报废车，民警

随即将嫌疑人王某传唤至交警大队接受进一步的

调查，并现场查扣套牌货车。

　　经审查，王某承认其驾驶的D牌大货车系其自

己购买，且明知自己的车已达到报废期限，但是他

认为自己开车大多在农村偏僻地方行驶，不会被交

警查获，不料还是被交警部门截获。

　　王某对其无证驾驶套牌报废机动车的违法事

实供认不讳，五指山公安交警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

相关规定，依法对王某处以罚款8500元、行政拘留

15日的处罚。

漫画/高岳  

□ 本报记者 翟小功

　　四次酒驾醉驾在同一地点被查，酒后驾车刚出停车场当场被抓，违

法百次记分过千被吊销驾照……随着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交通安

全知识的全面普及，百姓交通安全意识明显提升，但各类交通违法行为

仍然频发，并且形式多样、五花八门。为此，《法治日报》记者盘点了近年

来海南省部分交通违法案例，涉及酒驾醉驾、无证驾驶、肇事逃逸等违

法犯罪行为，希望广大人民群众引以为戒，从自身做起，严格遵守交通

法规，安全文明出行。


